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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研發成果提報同意及備查作業說明 

一、執行科技計畫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執行單位）依「衛

生福利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

七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提報衛生福利部（以

下簡稱本部）或所屬三級機關（構）（以下簡稱所屬機關（構））同意及備查

之作業，依本說明辦理。 

二、執行單位依本辦法第十七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提報同意作業，應檢附下列文件，以公文方式向本部或所屬機關（構）提出

申請。文件欠缺、應載明事項不全或有誤者，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得通知

執行單位於二週內補正： 

（一） 本部及所屬機關（構）科技計畫之計畫書、其合約或核定函。 

（二） 足資證明研發成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構）科技計畫產出之文件。 

（三） 研發成果提報同意申請表（如附件一）。 

（四） 研發成果提報同意自評項目及說明（如附件二）及其應檢附之資料。 

（五） 執行單位內部評估及審查紀錄。 

（六） 對已不受理或已決定之案件重行提起申請者，應說明新發生之事實

或新佐證。 

執行單位依本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提報備查

作業，應檢附下列文件，於專屬授權、國外製造或使用、授權國外對象或終

止維護後一個月內，以公文方式報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備查。文件欠缺或

應載明事項不全者，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得通知執行單位於二週內補正： 

（一） 本部及所屬機關（構）科技計畫之計畫書、其合約或核定函。 

（二） 足資證明研發成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構）科技計畫產出之文件。 

（三） 研發成果自主管理情形備查文件檢核表（如附件三）及其應檢附之

資料。 

（四） 執行單位內部評估及審查紀錄。 

執行單位以公文方式提報同意或備查前，得洽請本部科技發展組或所屬機關

（構）指定之單位協助指導。 

三、執行單位提報同意及備查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得

不予受理： 

（一） 研發成果非執行本部及所屬機關（構）科技計畫已獲得或預期產出

之原型、產品、技術、方法、著作或其他成果及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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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本辦法第十七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之研

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事項。 

（三） 未經執行單位內部行政程序評估及簽准。 

（四） 對已不受理或已決定之提報同意案件，無發生新事實或新佐證，而

重行提起申請者。 

（五） 經通知文件或資料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四、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受理提報同意案件原則以書面審查為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駁回其申請： 

（一） 依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提出申請者，其製造人或使用人非我國機關、

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 

（二） 依本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提出申請者，其產業合作對

象出資未達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三十，或契約未約定合作對象得優先

取得五年以內之專屬授權。 

（三） 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者，其無償授權年限超過

五年或未約定期限。 

（四） 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提出申請者，有償讓與之對象非被專屬授

權者。 

（五） 依本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者，無償讓與之對象非學

術或研究機構。 

五、經審查無前點各款情形者，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始得以書面簽報方式辦理，

必要時得召開專家會議提供專業意見，作為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專業評估

之參考，但仍以最終簽核結果作為准駁之決定。 

前項專家會議，由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召集具備智慧財產、公共衛生、醫

學、商業及研發成果管理運用領域之專家、學者三人至五人參與，並由本部

科技發展組或所屬機關（構）指定之人主持會議，必要時得請執行單位與會

說明。 

六、前點專家、學者與提報同意案件申請人及申請之相對人，不得有本辦法第 11

條之利益關係。 

七、參與審查之人員均應簽署保密及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以確保其遵守保密及

迴避之義務。 

八、本部或所屬機關（構）就執行單位提報同意之申請，應於受理後二個月內作

成決定，並以書面載明事實、理由或專家會議紀錄通知執行單位。必要時得

延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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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審查期間，不含補正之期間。 

九、本部所屬機關（構）自行編列科技預算執行科技計畫，或依本辦法第四條或

第五條規定研發成果歸屬本部所屬機關（構）者，如依本部要求其研發成果

管理及運用事項有必要報本部決定，依本說明辦理。 

十、本說明未盡事宜，應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本辦法

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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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研發成果提報同意作業流程圖 

流程圖（執行單位） 流程說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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